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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配料精度控制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饲料产品生产中的配料精度限值、配料工艺与设备设计要求以及配料精度控制操作

要求,描述了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饲料生产过程的配料精度控制。
本文件不适用于饲料产品质量的合格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0647 饲料工业术语

GB/T18695 饲料加工设备术语

GB/T27738—2011 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

3 术语和定义

GB/T10647、GB/T18695、GB/T27738—201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配料精度 batchingaccuracy
经过检定/校准或验证且在检定/校准或验证有效期内的单秤配料称重系统对某种组分或一批饲料

中全部组分的实际称量值(示值)与设定称量值之间的相对误差(d)。计算公式如下:

d=(mr-m)/m×100%
  式中:

m ———配料组分的设定称量值;

mr———配料组分的实际称量值。

3.2 
自动配料精度 automaticbatchingaccuracy
配料称重系统在正常生产状态下按照自动控制程序进行分批配料作业测得的配料精度。

3.3 
配料精度限值 batching accuracylimit
配料称重系统在自动配料或人工配料工作状态下,配料称重系统在其额定最小秤量至最大秤量范

围内,称量单一组分或整批产品的最大允许相对误差。

3.4 
最小秤量 minimumcapacity
配料称重系统可以自动称量或人工称量的最小分离载荷。
[来源:GB/T27738—2011,3.3.7,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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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额定最小秤量 ratedminimumcapacity
配料称重系统的最小称量限值。

  注:当称量的累计载荷小于该额定值时,配料精度可能超出规定的配料精度限值。

3.6 
最大秤量 maximumcapacity
满秤量

配料称重系统可以自动称量或人工称量的最大分离载荷。

4 饲料配料精度限值

4.1 单批饲料产品自动配料精度限值

单批饲料产品的自动配料精度限值为±0.3%。

4.2 单种饲料组分的自动配料精度限值

4.2.1 单种饲料组分的自动配料精度限值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单种饲料组分自动配料精度限值

配料秤准确度等级

单种饲料组分配料量占

配料秤最大秤量百分比(P)

%

自动配料

最大允许相对误差

%

0.2

P≥25 ±0.8

10≤P<25 ±2.0

4≤P<10 ±5.0

4.2.2 当单种饲料组分配料量占配料秤最大秤量的百分比小于4%时,宜采用最大秤量更小的配料秤

称量或人工称量。

4.2.3 采用流量计量式间歇液体添加系统计量液体组分时,其配料精度限值为±1.5%。

4.3 人工称量配料使用电子台案秤的配料精度限值

人工称量配料时应使用准确度Ⅲ级的电子台案秤,单种饲料组分配料精度限值为±0.1%。

  注:4.1、4.2和4.3中所指的配料精度是使用经检定/校准或自行验证并在有效期内的配料称量系统获得的。

5 配料工艺与设备设计要求

5.1 配料工艺设计要求

5.1.1 为实现配料精度限值的要求,宜根据主混合机与配套饲料配料系统产能、产品种类、配方组分

(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多少,选择多仓数秤(1台~n 台大秤+1台~n 台中

秤+1台~n 台小秤+1台~n 台微量配料秤+液体配料秤+电子台案秤)、多仓两秤(大秤+小秤+电

子台案秤)等配料工艺,合理配置配料仓数量与仓容。不宜用一台电子配料秤自动称量所有常量组

分,也不宜用一台微量配料秤自动称量所有微量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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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根据配料工段与主混合机的生产能力、配方组分和配料效率,合理配置各常量配料秤的最大秤

量。对于主要原料品种少且配方占比大的饲料产品配料系统,大秤的最大秤量可选大值,而对中、小秤

的最大秤量可选小值;对于多元化饲料产品,大秤的最大秤量可选小值,而对中、小秤最大秤量可选中到

大值。

5.1.3 应依据饲料产品配方表中微量组分的种类、批添加量、配料组分理化特性、所配中间产品在最终

饲料产品中的计划投料批次等合理确定微量配料秤的数量、最大秤量、最小秤量和额定最小秤量以及料

斗的数量与容积。

5.2 配料设备设计要求

5.2.1 配料秤

5.2.1.1 配料秤传感器的总量程应处于该配料秤最大秤量和秤斗自重之和的1.5倍~3倍范围之内。

5.2.1.2 配料秤传感器的吊挂或支撑点应避开振动源或配有隔震装置。

5.2.1.3 配料秤斗的上、下软连接应采用柔性材料,安装后不应影响配料精度。

5.2.1.4 配料秤斗和混合机之间应设置气流平衡装置及气流阻隔装置。

5.2.1.5 应对配料秤定期检定/校准或自行验证,自行验证方法参照JJG648—2017中第7章的规定

执行。

5.2.2 喂料器

5.2.2.1 喂料器结构和工作参数应与所输送物料的配料量、配料精度和配料效率的要求相适应。

5.2.2.2 喂料器应能控制喂料速度或喂料流量以保证配料精度。

5.2.2.3 喂料器的排料口底端距配料秤斗上盖进料口的垂直距离宜≤700mm。

5.2.2.4 螺旋喂料器的进料口和出料口边沿之间的有效密封段长度应不小于3个螺距。当小于3个螺

距或用于输送流动性好、容重大的原料时,喂料器的出料口应配置闸板或蝶阀等可立即关闭出料口的

设备。

5.2.3 配料控制系统

5.2.3.1 配料控制系统应具有调整喂料器的空中料量、喂料速度或点动给料量等减小配料误差的功能。
当配料误差处于理想范围值内时,可维持配料系统控制参数不变。

5.2.3.2 当出现配料误差超过规定限值时,控制系统应能自动立即停止配料并报警,并显示超差的配料

组分和超差值。

5.2.3.3 减法秤的卸料口应配置开门传感器,开门卸料时,系统能够感知并停止配料。

5.2.3.4 配料控制系统应能记录和储存配料系统的每一批配料过程与结果的数据,包括每种组分的配

料时间、重量及配料误差。配料数据的存储期不少于一年。

6 配料精度控制操作要求

6.1 合理设置各常量配料秤、微量配料秤的额定最小秤量值,进入该秤的第一种组分应达到或超过额

定最小秤量值。对后续自动配料的各组分也应考虑额定最小秤量值。

6.2 未配置微量配料秤系统的,将不能直接进入主配料系统中大、中、小秤配料的微量组分(通常配方

占比小于或等于0.2%)按照主混合机或预混合机的批次投料量,用电子台案秤进行人工称量。采用人

工称量配料时配料精度应满足4.3的要求。每批人工配料后的中间产品应独立包装,单独附标签,标明

中间产品名称或编码、重量、配料日期等。在人工投料口处应设置复核秤进行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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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对于流动性差、易吸湿和易结拱等不宜投入配料仓自动配料的饲料组分,宜采用电子台案秤进行

人工称量,其配料精度应符合4.3的要求。每批人工配料后的中间产品应独立包装,单独附标签,标明

中间产品名称或编码、重量、配料日期等。在人工投料口处应设置复核秤进行复核。

6.4 微量配料系统称量配料后的中间产品存在输送过程损失、跑冒滴漏等失准风险时,应设置终端复

核秤进行复核。

6.5 在对同一加法配料秤所配饲料组分的配料顺序排序时,应综合考虑配料组分的配比和容重两个因

素。首先按配方占比由大到小的顺序排定占最大秤量40%~65%的配料组分,其余配料组分依容重由

轻到重排序。

6.6 每批产品生产结束或每班生产结束时或生产中配料控制系统出现配料精度超限报警时,都应对配

料结果和出现的问题及时分析和正确处理。饲料配料精度计算示例见附录A。

6.7 应定期对饲料配料系统已生产批次产品的配料误差进行分析、总结,制定和实施纠正或改进措

施,持续优化配料控制参数,提高配料精度。

7 证实方法

7.1 饲料配料精度限值的证实方法

7.1.1 现场查验饲料电子配料秤系统的饲料配料批次生产记录、配料精度数据、配料秤系统的检定/校

准或自行验证合格证书和有效期,判定是否符合4.1、4.2.1、4.2.2的要求。

7.1.2 现场查验流量计量式间歇液体添加系统的液体配料批次生产记录、配料精度数据、流量计量式

间歇液体添加系统的检定/校准或自行验证合格证书和有效期,判定是否符合4.2.3的要求。

7.1.3 现场查验饲料人工称量配料的批次生产记录、配料精度数据、人工配料使用的电子台案秤的或

检定/校准或自行验证合格证书和有效期,判定是否符合4.3的要求。

7.2 配料工艺与设备设计要求的证实方法

7.2.1 现场查验饲料企业配料工艺设计图纸和现场工艺设备布置,判断是否符合5.1.1的要求。

7.2.2 现场查验饲料企业的常量配料秤、微量配料秤的数量配置、最大秤量和额定最小秤量等参数配

置是否符合5.1.2和5.1.3的要求。

7.2.3 现场查验配料秤的称重传感器配置参数,判断是否符合5.2.1.1的要求。

7.2.4 现场查验配料秤的防震、与上下设备设施的软连接以及与混合机之间的气流平衡装置,判断是

否符合5.2.1.2、5.2.1.3、5.2.1.4的要求。

7.2.5 现场查验配料秤定期检定/校准的证书或自行验证的记录,判断是否符合5.2.1.5的要求。

7.2.6 现场查验喂料器结构、工作参数、喂料速度或喂料流量调节功能,判断是否符合5.2.2.1、5.2.2.2
的要求。

7.2.7 现场查验喂料器的排料口底端距配料秤斗上盖进料口的垂直距离,判断是否符合5.2.2.3的

要求。

7.2.8 现场查验螺旋喂料器的进料口和出料口边沿之间的有效密封段长度,判断是否符合5.2.2.4的

要求。

7.2.9 在空载或负载状态下,现场查验饲料配料控制系统的控制功能,判断是否符合5.2.3.1、5.2.3.2、

5.2.3.3和5.2.3.4的要求。

7.3 配料精度控制操作要求的证实方法

7.3.1 现场查验各常量配料秤、微量配料秤的配料记录,判断是否符合6.1的要求。

7.3.2 现场查验人工称量配料记录、人工配料后的中间产品的包装与标签以及人工投料口处应设置的

4

GB/T46930—2025



复核秤,判断是否符合6.2、6.3的要求。

7.3.3 现场查验微量配料系统称量配料后的中间产品输送环节,判断是否符合6.4的要求。

7.3.4 现场查验各常量配料秤和微量配料秤的配料记录,判断其配料组分的配料顺序安排是否符合

6.5的要求。

7.3.5 现场查验饲料配料生产记录和对配料结果与出现问题的分析与处理结果记录,判断是否符合

6.6的要求。

7.3.6 现场查验企业定期对饲料配料系统已生产批次产品的配料误差的分析、已实施的纠正或改进措

施,判断是否符合6.7的要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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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饲料配料精度计算示例

  某饲料厂根据肉鸡饲料产品A配方中不同饲料组分的配比,使用最大秤量1000kg和250kg的

电子配料秤、质量流量计、25kg电子微量配料秤以及电子台案秤进行自动配料和人工配料,所得配料

数据见表A.1。

表A.1 某饲料厂对肉鸡饲料产品A的一批配料生产数据

原料组分
配方比例

%

1t产品中

配料量

kg

配料称量设备

设定

配料量

kg

实际

配料量

kg

配料

偏差

kg

玉米 62.7 627.0

豆粕 20 200.0

1000kg
电子配料秤

627.0 627.5 0.5

200.0 199.8 -0.2

玉米蛋白粉 2.5 25.0

米糠粕 2.1 21.0

花生粕 2 20.0

棉籽粕 2 20.0

磷酸氢钙 1.1 11.0

添加剂预混合

饲料A
1 10.0

250kg
电子配料秤

25.0 25.3 0.3

21.0 21.3 0.3

20.0 20.2 0.2

20.0 20.0 0.0

11.0 10.8 -0.2

10.0 9.9 -0.1

大豆油 4 40.0 质量流量计 40.0 39.7 -0.3

L-赖氨酸盐酸盐 0.77 7.70

石粉 0.65 6.50

DL蛋氨酸 0.36 3.60

氯化钠 0.22 2.20

L-苏氨酸 0.2 2.00

L-精氨酸 0.15 1.50

25kg
电子微量

配料秤

7.70 7.71 0.01

6.50 6.55 0.05

3.60 3.58 -0.02

2.20 2.23 0.03

2.00 1.97 -0.03

1.50 1.48 -0.02

L-缬氨酸 0.08 0.80

小苏打 0.08 0.80

L-异亮氨酸 0.07 0.70

L-色氨酸 0.02 0.20

电子台案秤

0.80 0.80 0.00

0.80 0.80 0.00

0.70 0.70 0.00

0.20 0.20 0.00

合计 100 1000.0 0.52

  该批次每种饲料组分的配料精度和单批次产品的配料精度计算过程和符合配料精度限值要求的判

定过程如下。

a) 单种饲料组分的配料精度的计算与合格判定

依据3.1中配料精度定义中的计算公式d=(mr-m)/m×100%,依次计算出表A.1中每种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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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组分的配料精度,再依据每种组分配料量占所使用配料秤最大秤量的百分数和所使用的配

料设备,对照相对应配料精度限值做出是否合格的判定。

b) 单批次饲料产品的配料精度的计算与合格判定

将所有单个饲料组分的配料偏差值求和,用得到的求和值除以整批产品配料量1000kg,再乘

以100%,就得到单批次饲料产品的配料精度值。如果该值不大于0.3%,即为合格。
单种饲料组分和整批饲料产品的配料精度计算结果与判定结果见表A.2。

表A.2 单种饲料组分和整批饲料产品的配料精度计算结果与判定结果

原料组分
配方比例

%

1t产品中

配料量

kg

配料称量

设备

设定

配料量

kg

实际

配料量

kg

配料

偏差

kg

配料

精度

±%

P 值

%

配料精度

限值

%

判断

结果

玉米 62.7 627.0

豆粕 20 200.0

玉米蛋白粉 2.5 25.0

米糠粕 2.1 21.0

花生粕 2 20.0

棉籽粕 2 20.0

磷酸氢钙 1.1 11.0

添加剂预混合

饲料A
1 10.0

1000kg
电子配料秤

250kg
电子配料秤

627.0 627.5 0.5 0.1 62.7

200.0 199.8 -0.2 0.1 20.0

25.0 25.3 0.3 1.2 10.0

21.0 21.3 0.3 1.4 8.4

20.0 20.2 0.2 1.0 8.0

20.0 20.0 0.0 0.0 8.0

11.0 10.8 -0.2 1.8 4.4

10.0 9.9 -0.1 1.0 4.0

≤±0.8

≤±2.0

≤±5.0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大豆油 4 40.0 质量流量计 40.0 39.7 -0.3 0.8 ≤±1.5 合格

L-赖 氨 酸 盐

酸盐
0.77 7.70

石粉 0.65 6.50

DL蛋氨酸 0.36 3.60

氯化钠 0.22 2.20

L-苏氨酸 0.2 2.00

L-精氨酸 0.15 1.50

25kg电子

微量配料秤

7.70 7.71 0.01 0.1 30.8

6.50 6.55 0.05 0.8 26.0

3.60 3.58 -0.02 1.4 14.4

2.20 2.23 0.03 1.4 8.8

2.00 1.97 -0.03 1.5 8.0

1.50 1.48 -0.02 1.3 6.0

≤±0.8

≤±2.0

≤±5.0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L-缬氨酸 0.08 0.80

小苏打 0.08 0.80

L-异亮氨酸 0.07 0.70

L-色氨酸 0.02 0.20

电子台案秤

0.80 0.80 0.00 0.0

0.80 0.80 0.00 0.0

0.70 0.70 0.00 0.0

0.20 0.20 0.00 0.0

≤±0.1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计 100 1000.00 0.52 0.1 ≤±0.3 合格

  由表A.2的数据可知,该饲料厂某批次肉鸡饲料产品A的所有配料组分和单批次产品的配料精度

均符合对应的配料精度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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